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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1、2022 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

为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2021、2022 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相关工作，保障全国碳市

场健康平稳运行，根据《关于做好 2021、2022 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配额分

配工作通知》）相关规定，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差异化开展配额分配

对全部排放设施关停或淘汰后仍存续的重点排放单位，不予发放预分配配额，在核定阶段统一发放；对因涉法、涉

诉、涉债或涉司法冻结等情况存在履约风险的重点排放单位，调整配额发放及履约方式。对以上重点排放单位，在核定

阶段，其配额发放至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账户，并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履约通知书发放至重点排放单位；在清

缴阶段，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委托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以下简称注登机构）对重点排放单位配额进行强制履

约（优先使用当年度配额，剩余部分优先用于另一年度的强制履约），完成履约后剩余部分配额发放至重点排放单位账

户，未足额完成履约的应及时督促重点排放单位补足差额、完成履约。对全部排放设施关停或淘汰后不再存续的重点排

放单位（以营业执照注销为准），不发放配额，不参与全国碳市场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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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上述情形的重点排放单位，不可预支 2023 年度配额，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在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上的

“配额核定同步”模块进行添加“特殊说明”操作，在重点排放单位核定配额实际发放汇总表“需特殊说明的事项”一

栏中予以明确标记，建立清单。

二、组织开展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销配额清缴

组织有意愿使用 CCER 抵销碳排放配额清缴的重点排放单位抓紧开立账户，尽快完成 CCER 购买并申请抵销，抵销

比例不超过对应年度应清缴配额量的 5%。对第一个履约周期出于履约目的已注销但实际未用于抵销清缴的 CCER，由

重点排放单位申请，可用于抵销 2021、2022 年度配额清缴。

三、2023 年度配额预支和个性化纾困方案申报

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组织满足《配额分配工作通知》要求的重点排放单位申报预支 2023 年度配额，研究确

定预支 2023 年度配额的企业名单，审核确定其预支配额量，并在重点排放单位核定配额实际发放汇总表中填报。重点

排放单位申报材料需上传至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并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前通过正式文件报送注登机构，同时抄送我部

应对气候变化司。

对承担重大民生保障任务且无法完成履约的重点排放单位，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关单位提出申请，结

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相应的纾困方案，并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前通过正式文件报送我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抄送注登机构。

我部将统筹考虑纾困措施。

四、配额结转

重点排放单位持有的 2019—2020 年度配额、2021 年度配额和 2022 年度配额均可用于 2021 年度、2022 年度清

缴履约，也可用于交易。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统筹做好配额交易及履约清缴相关协调工作，建立工作调度机制，

加强培训，综合运用多项措施督促重点排放单位积极开展配额清缴，对存在配额缺口的重点排放单位开展专项帮扶，推

动有关重点排放单位尽早制定交易计划，确保按时足额履约；不得限制配额跨集团、跨区域流动。注登机构要组织开展

履约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积极配合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做好配额发放、预支、CCER 抵销、清缴等相关工作。我部将

定期调度各地工作进展情况并及时通报。

（二）加强履约监管。注登机构会同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研究建立履约风险动态监管机制，建立重点排放单位

履约风险指数，定期评估重点排放单位履约风险，将风险提示信息及时推送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交易机构。交易

机构建立与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协作机制，配合跟踪重点排放单位相关交易活动，于履约截止前 1 个月，每周

向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报重点排放单位配额净购入量信息。

（三）完善履约机制。对履约截止日期后仍未足额清缴配额的重点排放单位，可继续向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

履约申请，经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认后，由注登机构协助重点排放单位继续完成配额清缴。对完成履约的重点排放

单位，由注登机构出具履约证明。

2021、2022 年度机组核定配额明细表和重点排放单位核定配额实际发放汇总表报送截止时间由 2023 年 7 月 15

日延至 8 月 4 日，注登机构应于 8 月 11 日前完成配额和履约通知书发放工作。

联系人：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邓朝阳、邹毅

电话：（010）65645635、65645641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 陈婷婷、易欣飞

电话：18086083240、1671591873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 臧奥乾、樊东星

电话：（021）56903000 转全国碳市场运营中心

北京绿色交易所 高原、刘晓嫣

电话：（010）57382507、57382590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 刘海燕

电话：（010）8226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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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管理平台技术咨询） 吴海东

电话：（010）84665799

附件：2021、2022 年度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程序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3 年 7 月 14 日

（此件社会公开）

抄送：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北京绿色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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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07/W0202307175125958557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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